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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聯絡人：蕭文君

電話：(02)77129123

Email：mphsiao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六)字第10500278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5年展延研習清冊(1050027878_Attach1.xls)

主旨：本部補助大仁科技大學辦理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展延研習，

原訂105年3月2日研習梯次因故延期至105年5月4日辦理，

請轉知所屬學校已取得認證人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校105年2月26日屏仁環安衛字第105000035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係本部補助該校辦理(本部105年2月19日臺教資(

六)1050022802號函諒達)，為提供學校充足報名時間，原

訂105年3月2日研習延期至105年5月4日辦理，其餘梯次時

間不變。

三、本部另補助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等校辦理展延研習，刻正受

理報名中(額滿為止)，研習資訊清冊如附件，各校課程簡

章請至本部綠色學校夥伴網絡(以下稱綠校)網站/環教認

證專區/最新消息或研習時數認定頁面查詢(https://www.g

reenschool.moe.edu.tw/EEArea/)，後續倘各校研習日期

變更由主辦學校逕行通知報名學員並於本部綠校網站更新

研習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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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效期為5年，本部為協助學校環境教育

人員持續增能並符合展延申請資格，請鼓勵所屬學校環境

教育人員踴躍參加。

五、另綠校網站將陸續公告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研習及相關

申請規定說明，請多加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大仁科技大學、國立新竹教育大學、大葉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016-03-01
10:45:34


